
Disclosure�信息披露

B045

■ 2020年12月11日 星期五

股票代码：

600764

股票简称：中国海防 编号：临

2020-042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

2019

年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之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88,334,686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为2020年12月18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2017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限售股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

司” ） 于2017年9月1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发

的《关于核准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680号），核准公司向中国船舶重工集

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重工” ）发行66,040,514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公司于2017年10

月1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向中船重工发行的66,040,514

股股份登记手续，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根据2016年11月16日中船重工出具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关于认购股份锁定期

的承诺函》， 其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

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由于公司2018年继续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中船

重工于2018年9月14日出具了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认购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函》，其中承诺：对于本公司在本次重组之前已经持有的中国海防的股份，继续遵守本公司

于2016�年11�月16�日出具的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认购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函》，并自本次重组完成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因此，上述66,040,514股限售股延期

至2020年12月18日上市流通（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16日在上交所披露的《中

国海防关于控股股东履行承诺延期解禁限售股的提示性公告》编号：临2020-038）。

（二）2019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限售股

公司于2019年11月6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

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010号），核准公司向中船重工等8家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3,201,259,100元。 公司于2019年12月18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236,861,895股股

份登记手续，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具体如下：

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数（股） 限售期（月）

中船重工 68,089,914 36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五研究所 54,028,216 36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六研究所 10,944,430 36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六研究所 5,253,399 36

江苏杰瑞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9,896,152 36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26,355,612 36

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1,352,015 12

泰兴市永志电子器件有限公司 942,157 12

合计 236,861,895 -

其中，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和泰兴市永志电子器件有限公司在本

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的公司股份，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因此上述22,294,172股限售股将于2020年12月18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17年10月17日，公司完成2017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发行登记工作，公司

股份总数由329,726,984股增加为395,767,498股。

2018年公司实施股份回购，累计回购公司股份961,255股，并于2018年12月19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销所回购股份， 公司股份总数由395,767,498股减少至

394,806,243股。

2019年12月18日，公司完成2019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发行登记工作。本次

股份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394,806,243股增加至631,668,138股。

2020年2月13日，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配融股份登记手续，公司向国新投资有限公

司、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者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国新央企运营（广州）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军民融合发展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上海军民融合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五家机构非公开发行78,961,248股， 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631,668,

138增加至710,629,386股。

除上述导致公司股份数量发生变化的情况外，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日，公司未

发生因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一）2017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限售股份

1、股份限售的有关承诺

2016年11月16日，中船重工出具了《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关于认购股份锁定期的承

诺函》，内容如下：

（1）本公司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中电广通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

起36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

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本次重组完成后6个月内如中电广通股

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重组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的，本公司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

延长6个月。

（2）对于本公司在本次重组之前已经持有的中电广通的股份，在本次重组完成后36个

月内不得转让。

（3）本次重组结束后，本公司基于本次重组而享有的中电广通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

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4） 若本公司基于本次重组所取得股份的锁定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

见不相符，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5）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执行。

公司2018年继续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中船重工于2018年9月14日出具了《中国船舶重

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认购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其中承诺：对于本公司在本次重组之前

已经持有的中国海防的股份，继续遵守本公司于2016�年11�月16�日出具的《中国船舶重

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认购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并自本次重组完成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

转让。

2、业绩承诺情况

（1）业绩承诺

根据公司与中船重工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船重工承诺注入标的资产长城

电子2017年、2018年及2019年母公司口径并扣除相应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

于6,150.59万元、7,477.82万元及8,607.88万元。

（2）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中

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信

会师报字[2018]第ZG10995� 号、信会师报字[2019]第ZG10124� 号、信会师报字[2020]第

ZG11115�号），长城电子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承诺金额 实现金额 完成率(%)

2017年度 6,150.59 6,244.89 101.53%

2018年度 7,477.82 7,687.16 102.80%

2019年度 8,607.88 8,876.05 103.12%

（二）2019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限售股份

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14日出具的《关于认购股份锁

定期的承诺函》，具体如下：

1、若本公司自取得中国海防本次发行新股时，持有用于认购该等股份的中船重工杰瑞

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瑞控股” ）权益时间超过12个月的，则该部分权益对应的

中国海防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

让或通过协议转让；持有用于认购该等股份的杰瑞控股权益时间不足12个月的，则该部分

权益对应的中国海防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

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转让。 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2、本次重组结束后，本公司基于本次认购而享有的中国海防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

亦遵守上述限售期的约定。

3、 若本公司基于本次认购所取得股份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

不相符，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4、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执行。

泰兴市永志电子器件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14日出具的《关于认购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函》，具体如下：

1、本公司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包括但不限于因业绩补偿而发生的股份

回购行为）。

2、本次重组结束后，本公司基于本次认购而享有的中国海防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

亦遵守上述限售期的约定。

3、 若本公司基于本次认购所取得股份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

不相符，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4、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执行。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

核查意见如下：中国海防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申请以及申请的股份数量、上

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已履行了

重组中所做出的相关承诺。本独立财务顾问对中国海防本次限售股解禁并上市流通事项无

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88,334,686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为2020年12月18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单位：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单

位：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单位：股）

1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

134,130,428 18.87% 66,040,514 68,089,914

2

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1,352,015 3.00% 21,352,015 0

3

泰兴市永志电子器件

有限公司

942,157 0.13% 942,157 0

合计 156,424,600 22.00% 88,334,686 68,089,914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358,359,843 -87,392,529 270,967,314

2、其他内资持有股份 23,503,814 -942,157 22,561,657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81,863,657 -88,334,686 293,528,971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股 328,765,729 88,334,686 417,100,415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28,765,729 88,334,686 417,100,415

股份总额 710,629,386 0 710,629,386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海防2017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2019年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之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11日

证券代码：

003025

股票简称：思进智能 公告编号：

2020-001

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2020]1213号）同意，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思进智能” ，股票代码“003025” ，本次公开发行的2,010万股股票

将于2020年12月11日起上市交易。

本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切实提高

风险意识，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 ，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本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目前不存在未披露重大事项。

二、经查询，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本公司近期不存在

重大对外投资、资产收购、出售计划或其他筹建阶段的重大事项。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按招股说

明书披露的计划实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公司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会计师” ）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

计准则，对公司2017年12月31日、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及2020年6月30日的合并及母公司

资产负债表，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及2020年1-6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

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对上述报表发表了标准无

保留意见，并出具了“天健审〔2020〕9828号”审计报告。 根据审计报告，本公司报告期内合并报表主要

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资产 332,164,015.04 318,269,535.09 337,736,873.31 300,274,555.48

非流动资产 211,497,592.47 190,129,100.57 147,612,054.74 143,246,558.09

资产总计 543,661,607.51 508,398,635.66 485,348,928.05 443,521,113.57

流动负债 110,522,046.77 97,339,104.05 137,417,443.82 130,140,079.67

非流动负债 19,307,160.78 19,846,931.14 7,101,488.63 6,865,745.47

负债总计 129,829,207.55 117,186,035.19 144,518,932.45 137,005,825.1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合计

413,832,399.96 391,212,600.47 340,829,995.60 306,515,288.43

股东权益合计 413,832,399.96 391,212,600.47 340,829,995.60 306,515,288.43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171,382,474.75 326,326,513.21 328,687,113.40 297,285,508.51

营业利润 61,667,858.38 96,222,158.75 91,513,084.88 61,724,857.72

利润总额 60,933,701.25 95,764,442.85 92,421,551.50 61,206,294.44

净利润 51,315,649.49 80,629,479.79 76,517,707.17 51,344,056.2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51,315,649.49 80,629,479.79 76,517,707.17 51,344,056.2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39,451,940.13 74,611,523.34 69,148,925.86 55,216,531.20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4,253,354.12 42,429,001.89 65,306,939.05 61,752,480.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5,242,346.63 -39,624,752.21 -12,188,176.95 -9,240,539.6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8,695,850.00 -42,913,800.00 -42,303,533.34 4,432,133.3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9,516,773.92 -38,916,195.45 14,855,208.29 55,244,035.09

（四）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1-6月/2020年

6月末

2019年度

/2019年末

2018年度

/2018年末

2017年度

/2017年末

流动比率（倍） 3.01 3.27 2.46 2.31

速动比率（倍） 1.73 1.75 1.36 1.4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1.22 20.88 27.39 27.05

资产负债率（合并）（%） 23.88 23.05 29.78 30.89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6.99 7.61 6.85 5.40

存货周转率（次） 1.45 1.29 1.47 1.64

利息保障倍数（倍） - 1,871.40 925.22 110.51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6,803.12 10,945.53 10,421.47 7,483.5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131.56 8,062.95 7,651.77 5,134.4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万元）

3,945.19 7,461.15 6,914.89 5,521.6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元） 0.73 0.70 1.08 1.02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16 -0.65 0.25 0.92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86 6.49 5.65 5.08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

和采矿权等后）占净资产的比例（%）

0.10 0.05 0.10 0.19

注：以上财务指标除特别注明外，为合并报表口径。 2020年1-6月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均已

年化。

四、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和经营状况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2020年6月30日。

（一）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

公司2020年1-9月合并财务报表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同比2019年1-9月合

并财务报表及相关财务信息未经审计，但相关财务数据均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数据选取

口径与同比财务数据保持一致，其数据真实合理，与2020年1-9月的数据可比。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资产总计 57,102.02 50,839.86 12.32%

负债总计 13,377.12 11,718.60 14.15%

股东权益合计 43,724.89 39,121.26 11.77%

2、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年

7-9月

2019年

7-9月

变动幅度

2020年

1-9月

2019年

1-9月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0,515.73 7,014.54 49.91% 27,653.97 23,121.24 19.60%

营业利润 2,803.06 1,715.61 63.39% 8,969.85 6,493.81 38.13%

利润总额 2,795.83 1,697.48 64.71% 8,889.20 6,468.26 37.43%

净利润 2,341.65 1,419.42 64.97% 7,473.22 5,437.23 37.4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2,341.65 1,419.42 64.97% 7,473.22 5,437.23 37.4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2,260.28 1,436.13 57.39% 6,205.47 4,889.52 26.91%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年7-9月

2019年7-9

月

变动幅度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792.13 547.94 409.57% 7,217.47 2,564.03 181.4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14.97 59.66 -2639.42% -4,039.20 -1,603.56 151.8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 -297.83 -100.00% -2,869.59 -4,221.38 -32.02%

4、非经常性损益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839.27 36.3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24.34 631.5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4.44 4.8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1.06 -25.55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9.25 99.3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

合计 1,267.74 547.72

公司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7,653.97万元，较2019年1-9月增长19.60%；公司2020年1-9月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7,473.22万元，较2019年1-9月增长37.45%；公司2020年1-9月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205.47万元，较2019年1-9月增长26.91%。公司2020年

1-9月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影响的情形下，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仍有一定的增长，主要原因是公司

持续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抓住我国特高压、5G基站、轨道交通建设等领域大力发展的机遇，不断拓展产

品应用领域和市场，销售订单较为充足。 2020年1-9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217.47万元，

较2019年1-9月增加4,653.43万元，主要系公司2020年1-9月营业收入增长，相应“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增加，以及公司2020年1-9月以票据背书支付货款较多，相应“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减少所致。

结合公司的在手订单、市场需求及公司产能等情况，公司预计2020年度营业收入区间为37,000.00

万元至39,000.00万元， 同比增长13.38%至19.5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区间为9,200.00万元至

10,000.00万元，同比增长14.10%至24.0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8,

000.00万元至8,800.00万元，同比增长7.22%至17.94%。 （上述2020年度财务数据系公司对经营业绩的

合理估计，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或审阅，亦不构成盈利预测）。

（二）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至本公告日，公司经营情况良好，产业政策、进出口业务、税收政策、行业周

期及市场环境、业务模式、竞争趋势、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规模及销

售价格、重大诉讼或仲裁、主要客户群体和供应商、重大合同条款及执行情况、安全生产情况未发生重大

变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重大变更，也未发生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

重大事项。

五、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一）客户相对分散导致的客户开拓风险

公司的主导产品冷成形装备主要用于紧固件、异形件的制造，属于客户的固定资产，具有较长的使

用周期，因此客户购买冷成形装备具有一定的时间间隔。 报告期内，老客户再次购买公司产品主要源于

客户产能扩张、旧设备更新以及对于公司新机型的需求，其余销售均来自公司开发的新客户。 由于客户

扩大产能、更新设备、购买新机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单次购买数量不会太大，从而使得公司客户较

为分散。 2017年、2018年、2019年和2020年1-6月，公司向前五名客户销售所实现的销售收入占公司当

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均较低，分别为9.35%、9.46%、14.84%和12.08%。 客户的分散增加了公司客户管理的

难度，同时也加大了公司市场开拓难度。 随着公司生产销售规模的不断扩大，产品品种增多，客户分散可

能会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二）宏观环境变化导致的风险

公司客户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受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影响较大，报告期内，受益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公司销售规模不断增长。 但公司产品最终应用领域所属行业较多，如果宏观经济

发展放缓或者持续低迷，相关下游行业将会出现观望、减少投资的情况，从而导致对冷成形装备的需求

减少，公司若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将对公司盈利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三）贸易摩擦风险

近年来全球贸易摩擦升温，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呈现出较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虽然报告期内

公司未向美国市场出口产品，但公司下游涵盖众多行业的紧固件、异形零件生产企业，部分企业存在向

美国出口产品的情形。 如果下游行业出口美国市场的订单量受到中美贸易战影响而减少，将会导致其购

买冷成形装备的需求下降，进而间接对发行人产生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出口业务占比较低，主要面向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国家，上述国家与中国均不存在

贸易摩擦。 但2020年6月以来，中印边境形势较为复杂，是否影响两国贸易关系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四）买方信贷结算方式的相关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销售结算方式存在接受客户采用买方信贷结算的情形， 即在公司提供担保的前提

下，合作银行向客户发放专项贷款用于设备款项的支付，如客户未按期足额还款，则本公司将履行连带

担保责任，代其向银行偿还相关款项。

2017年、2018年、2019年和2020年1-6月， 买方信贷模式下的收入金额分别为5,512.25万元、4,

212.44万元、4,031.95万元和2,728.85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8.54%、12.82%、12.36%和

15.92%，收入规模和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 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和2020年6月末，公司为客户

买方信贷提供的担保余额分别为4,254.14万元、3,054.43万元、2,852.92万元和3,740.36万元，计提的买

方信贷担保风险准备金余额分别为85.08万元、76.89万元、63.05万元和96.24万元。 报告期内，由于个别

买方信贷客户违约，公司垫付部分逾期贷款本息，公司已对垫付款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其中：2017年度

计提坏账准备122.71万元，2018年度计提坏账准备192.28万元，2019年度计提坏账准备16.54万元，2020

年1-6月计提坏账准备0万元， 未来如果出现大规模的客户违约情况， 公司可能面临较高的担保损失风

险。

在极端情况下，如买方信贷合作银行均对公司终止授信，公司将无法继续开展买方信贷业务，原买

方信贷客户是否选择与本公司继续合作存在不确定性，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五）存货金额较大的风险

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和2020年6月末， 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11,400.91万元、14,

656.32万元、14,539.63万元和13,810.61万元， 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37.97%、43.40%、45.68%和

41.58%。 公司存货金额较大主要是由公司产品特点、生产经营模式决定的：

1、公司主导产品冷成形装备属于大中型装备，加工程序复杂、加工难度较高，相应生产周期较长，从

原材料购进，到组织加工、装配，再到安装调试、发货，一般历时3-5个月；

2、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市场需求不断丰富产品系列，导致公司存货中原材料、在产品和库存商品较

高。

随着产销规模的扩大以及产品系列的增加，存货占用公司营运资金可能会进一步增加，若不能提高

生产计划和存货管理水平，可能会导致存货周转率下降、资金周转出现困难等情况，从而给公司生产经

营带来负面影响。 此外，若未来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或者市场竞争加剧，将可能导致大幅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的风险。

（六）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

2020年春节前后，全国多地相继发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各地政府陆续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一级响应，并通过延长春节假期、推迟企业复工时间、实施交通卫生检疫等方式阻断疫情传播。 新

冠肺炎疫情导致公司及上下游企业生产复工延迟，对公司2020年一季度原材料采购、产品制造、销售、货

物运输造成不利影响。 目前公司已全面复工复产，订单和销售情况良好，2020年1-6月公司营业收入、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较2019年同期均有所增长。

但由于疫情的延续时间及影响范围尚不明朗，若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持续或加剧，则可能对公

司生产经营和盈利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上述风险为公司主要风险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请投资者特别关注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 、“第四节 风险因素” 等相关章节，并特别关注上述风险的描

述。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11日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增加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及开通申（认）购、

转换业务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民商基金” ）签署的基金销售和服务协议，该机构将自2020年12月11日

起销售本公司旗下基金， 投资者可以通过民商基金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账户开户、申

（认）购、赎回、转换等业务。 且自2020年12月11日起投资者可参与该机构开展的费率优惠

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范围

华泰保兴尊诚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4024）

华泰保兴吉年丰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4374/C类 004375）

华泰保兴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A类004493/B类004494）

华泰保兴尊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5159/C类005160）

华泰保兴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A类 005169/C

类005170）

华泰保兴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5904/C类005905）

华泰保兴尊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5908/C类005909）

华泰保兴研究智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A类006385/C� 类

006386）

华泰保兴健康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6882/C类006883）

华泰保兴安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7540）

二、 费率优惠内容

自2020年12月11日起，投资者通过民商基金办理华泰保兴尊诚一年定期开放 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4024）、华泰保兴吉年丰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A类004374/C类004375）、 华泰保兴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 代码：A类004493/B类

004494）、华泰保兴尊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类005159/C类005160）、华

泰保兴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代码：A类005169/C类

005170）、 华泰保兴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代码：A类005904/C类

005905）、华泰保兴尊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A类005908/C类005909）、华

泰保兴研究智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A类006385/C类006386）、华

泰保兴健康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A类006882/C类006883）、华泰保兴安

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007540）申购业务时，最低可享受1折申购费率优惠，

申购具体折扣费率以民商基金规定为准。 各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

说 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销售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 申（认）

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费率优惠活动。

费率优惠期限以民商基金公告为准。

三、重要提示

1、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在民商基金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的前端收费模式的

申购费、转换费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2、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民商基金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

资者留意民商基金的有关公告。

3、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民商基金的规定为准。

4、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四、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www.msftec.com 021-50206003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www.ehuataifund.com 400-632-9090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

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情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

险，由投资人自行承担。基金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更新）等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关注基金的投资风险，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

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1日

红塔红土盛弘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12月11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红塔红土盛弘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红塔红土盛弘混合型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0654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11月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红塔红

土盛弘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红塔红土盛弘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0年12月8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0年第一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红塔红土盛弘灵活配置

混合A

红塔红土盛弘灵活配置混

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6547 006548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人民币元）

1.5769 1.5695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

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4,888,171.51 8,416,367.65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按照基金

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

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488,817.16 841,636.77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2.0000 2.0000

注：根据《红塔红土盛弘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本基金收益分配应遵循

下列原则:

1、由于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而C类基金份额收取销售服务费，各基金份额类别

对应的可供分配利润将可能有所不同，本基金同一类别的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2、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六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

得低于该次可供分配利润的10%，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3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3、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自动

转为相应类别的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

4、基金收益分配后各类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

减去每单位该类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5、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0年12月14日

除息日 2020年12月14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0年12月16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 其红利将按2020年12月14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

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

用。

注：-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次收益分配公告已经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2、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

次分红权益。

3、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4、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20年12月16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5、本次分红方式将以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如需修改分

红方式,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前(即2020年12月11日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

续,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个工作日超过交易时间提交的修改分红方式的申请对本次收益分配无效。

咨询办法

1、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www.htamc.com.cn)

2、客户服务电话4001-666-916（免长途话费）

风险提示：因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

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

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1日

德邦锐泽

8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12月1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德邦锐泽8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德邦锐泽8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9780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年7月3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德邦锐

泽8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德

邦锐泽8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0年12月9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0年度第1次分红

截止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

人民币元）

1.0115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人民币元）

92,217,622.67

本次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100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0年12月15日

除息日 （场内）-

（场外）

2020年12月1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0年12月16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

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基金份额的份额资产净值确

定日为2020年12月15日；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2020年12月16日

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20年12月17日起可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的申购费用。

注：现金分红款将于2020年12月16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dbfund.com.cn

（2）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热线：400-821-7788（免长途通话费用）

（3）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

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4）投资者若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本基金默认现金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

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准。 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

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5）本基金的销售机构：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

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

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

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

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

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蚂蚁（杭州）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奕丰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虹

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基煜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华瑞保险销售有

限公司、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耕传承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大连网金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

限公司（具体销售机构以实际为准）。

（6）风险提示：因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基金投

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

人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

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金元顺安沣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20

年第二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12月1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金元顺安沣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元顺安沣顺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581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04月2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金元顺安沣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金元顺安沣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0年12月08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

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1.0535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元）

52,723,864.88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

金份额）

0.24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20年度的第2次分红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0年12月15日

除息日 2020年12月1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0年12月16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

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注册登记机构将以2020年12月15

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其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

并将于2020年12月16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20年12月17日

起可以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目前处于封闭期，暂不办理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2）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

为现金分红方式。

（3）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权益登记日当日在注册登记机构

登记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400-666-0666查询

分红方式，如需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日的交易时间结束

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工作日超过交易时间

提交的修改分红方式申请无效。

（4）本次分红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本基金的投

资风险或提高本基金的投资收益。

（5） 根据 《金元顺安沣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的约定，基金份额持有人选择现金红利时，收益分配时发生的银行转账等

手续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自行承担； 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所获现金红利不

足支付前述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 注册登记机构自动将该基金份额持有人的

现金红利按除息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转为基金份额。

（6）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

登 录 本 基 金 管 理 人 网 站 www.jysa99.com 或 拨 打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400-666-0666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1日


